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辦法

中華民國97年3月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0970016808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九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私場所係指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繳納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公私場所。

	第三條　　公私場所設置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減免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購置成本(以下簡稱購置成本減免)：
　　　　　一、本辦法施行後所設置之濕式排煙脫硫設備、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其處理效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硫氧化物防制設備、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其處理效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氮氧化物防制設備或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二、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本辦法施行前所設置之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公私場所屬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者，所設置前項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其處理效率應較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規定高百分之三。但公私場所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處理效率亦應較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或報告書所載內容或審查結論高百分之三。
　　　　　公私場所非屬應採行揮發性有機物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亦非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符合第一項規定者，應採行揮發性有機物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或其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處理效率應達下列規定：
　　　　　一、採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其處理效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二、採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其處理效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經依本辦法核定購置成本減免者，不得再以該防制設備申請購置成本減免。

	第四條　　公私場所設置符合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減免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耗材費用(以下簡稱耗材費用減免)：

　　　　　一、未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

　　　　　二、依本辦法取得購置成本減免，且使用達五年以上者。
　　　　　前項耗材費用減免適用之耗材，包括：冷凝設備之冷凝劑、吸附設備之吸附劑、生物處理設備之營養劑、焚化設備之蓄熱材或觸媒及沸石濃縮轉輪設備之沸石。

　　　　　非屬前項耗材，需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適用耗材費用減免。但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操作使用之水、電與燃料，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耗材費用減免。

	第五條　　公私場所應依下列規定時間，檢具附表所列之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購置成本減免或耗材費用減免：
　　　　　一、本辦法施行後所設置之防制設備，應於設備設置前、完工驗收後一個月內及操作一年後申請購置成本減免。
　　　　　二、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本辦法施行前設置之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公私場所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前申請購置成本減免。
　　　　　三、公私場所應先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地方主管機關始得依第八條核定其耗材費用減免額度。公私場所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申請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已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者，無需重新申請。但申請九十七年度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之公私場所，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前提出。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公私場所減免申請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並得邀集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進行審查，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地方主管機關應於完成審查後十四日內核發購置成本減免額度或減免資格證明，必要時，並得加註公私場所應遵行之事項。
　　　　　公私場所減免申請，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即通知公私場所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公私場所於期限內補正，仍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再通知限期補正。各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

	第六條　　公私場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地方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核定其減免額度：
　　　　　一、硫氧化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硫氧化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硫氧化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30%。
　　　　　　　（二）公私場所硫氧化物防制設備年度總減免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申請前一年度實際繳納硫氧化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二倍。
　　　　　二、氮氧化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氮氧化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氮氧化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30%。
　　　　　　　（二）公私場所氮氧化物防制設備年度總減免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申請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氮氧化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二倍。
　　　　　三、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30%。
　　　　　　　（二）任一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且公私場所破壞性及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年度總減免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申請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二倍。
　　　　　四、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20%。
　　　　　　　（二）任一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且公私場所破壞性及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年度總減免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申請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二倍。
　　　　　前項實際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計算，指依污染物之種類，以公私場所全廠應繳納該污染物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扣除購置成本減免及耗材費用減免二項減免額度後之費額計算。
　　　　　前一年度不需繳納特定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公私場所，其第一項實際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認定，應以實際操作一年後，全廠該空氣污染物未經防制設備處理之排放總量，所換算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計算。

	第七條　　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其破壞性及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年度總減免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申請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地方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核定其減免額度：
　　　　　一、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15%。

　　　　　　　（二）任一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二、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

　　　　　　　（一）任一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該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10%。

　　　　　　　（二）任一非破壞性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減免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前項實際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計算，以公私場所全廠應繳納揮發性有機物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扣除購置成本減免及耗材費用減免二項減免額度後之費額計算。

	第八條　　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後，依下列規定計算每季耗材費用減免額度：
　　　　　一、每季耗材費用減免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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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耗材使用量i×耗材單價i×折扣因子i)

　　　　　　　i：係指符合適用規定之耗材項目。
　　　　　二、前款折扣因子計算之規定如下：
　　　　　　　（一）法規定有防制設備削減率、處理效率、排放標準者：折扣分級＝防制設備實際處理效率－（法規規定之防制設備削減率、處理效率或未經污染防制設備處理之排放量與依排放標準換算之排放量計算所得之處理效率）。
　　　　　　　（二）法規未規定防制設備削減率、處理效率、排放標準者：折扣分級＝防制設備實際處理效率－70%。
　　　　　　　（三）折扣分級對應之折扣因子規定如下：
　　　　　　　　　　1.折扣分級達5%以上未達15%者，其折扣因子為0.1。
　　　　　　　　　　2.折扣分級達15%以上未達25%者，其折扣因子為0.2。
　　　　　　　　　　3.折扣分級達25%以上者，其折扣因子為0.4。
　　　　　三、公私場所每季耗材費用減免之總額度，合計不得超過當季應繳納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百分之五十。

	第九條　　本辦法減免額度之核發方式規定如下：
　　　　　一、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經審查通過後，由地方主管機關依下列各階段核發減免額度；其為前一年度不需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公私場所，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操作一年後，一次核發減免額度。
　　　　　　　（一）第一階段：設置前，核發減免額度之百分之四十。
　　　　　　　（二）第二階段：完工驗收後，核發減免額度之百分之四十。
　　　　　　　（三）第三階段：正式操作一年後，核發減免額度之百分之二十。
　　　　　二、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經審查通過後，由地方主管機關一次核發減免額度。
　　　　　三、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者，由公私場所自行於每季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時，依第八條規定減免。

	第十條　　公私場所應依空氣污染物種類取得之減免額度後，始得減免該空氣污染物之空氣污染防制費；其減免不得超過公私場所當季該污染物應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之百分之五十，當季減免額度有剩餘者，得於下一次應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時減免。

	第十一條　　公私場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應於防制設備施工進度達百分之八十時，檢送施工進度報告、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及試車計畫書，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但公私場所申請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成本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於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時，先行檢送施工進度報告，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取得購置成本減免者，應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於廠內備妥相關資料，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公私場所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者，應檢送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錄、操作紀錄月報表、防制設備季耗材用量紀錄、購買憑證與廢棄物處理相關證明文件，併同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廢止或撤銷其已核發之減免額度或減免資格證明：
　　　　　　一、公私場所取得第一階段設置前核發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四十者，經地方主管機關查驗，未於附表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施工計畫書所定期程一年內施工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減免額度，並追繳已核發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四十。施工進度落後達百分二十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廢止，並追繳該防制設備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十，並得按次廢止，並追繳減免額度，最高累計至百分之四十。但有特殊情形致施工進度落後或因事實需要變更計畫內容、施工期程，且提出書面說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施工期程之延長，最多不得超過一年。
　　　　　　二、公私場所完工驗收後，尚未取得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減免額度百分之六十者，經查驗與原申請審查核定內容不符，地方主管機關應撤銷減免額度百分之六十。
　　　　　　三、公私場所取得完工驗收後第二階段核發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四十或取得操作一年後第三階段核發之減免額度百分之二十者，經主管機關查核該防制設備相關操作條件與原申請審查核定內容不符者，撤銷並追繳該防制設備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十，並得按次廢止或追繳減免額度，最高累計至百分之六十。
　　　　　　四、公私場所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後，經主管機關查核該防制設備相關操作條件與原申請審查核定內容不符者，撤銷該防制設備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

	第十四條　　公私場所提供不實資料，致地方主管機關核定減免額度有誤者，地方主管機關應撤銷其減免額度，並追繳已使用之減免額度；公私場所已取得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者，地方主管機關應一併撤銷其減免資格證明，且公私場所不得以該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重新申請耗材費用減免資格證明。

	第十五條　　公私場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廢止並追繳其已核發之減免額度：
　　　　　　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於地方主管機關核發第二階段完工驗收後之減免額度百分之四十之次日起五年內，其防制設備有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失竊、報廢或經他人依法回收者。
　　　　　　二、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購置成本減免者，於地方主管機關核發減免額度之次日起兩年內，其防制設備有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失竊、報廢或經他人依法回收者。
　　　　　　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之報廢，不適用前項規定。公私場所應於災害發生後十五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派員勘查；其因情形特殊，不能於該期間內辦理者，得於該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其延長期限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超過十五日。

	第十六條　　地方主管機關除依本辦法追繳公私場所之減免額度，並應依已使用之減免額度，自減免之次日起，至查核日止，依查核當日之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命公私場所限期繳納。

	第十七條　　公私場所因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將申請減免之設備轉移給受讓公司、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或收購公司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預算編列情形調整本辦法之減免。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項目/設備
	申請時程
	文件項目

	購置成本減免
	新設設備
	設置前
	1、 申請公文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3、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4、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施工計畫書(需列出施工進度50%與80%之查核點) 與設置經費預算書
5、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相關操作參數、記錄方式及頻率之承諾
6、 防制設備裝設前後之年度空污費繳交差異評估報告
7、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完工驗收
	1、 購買憑證或發票
2、 驗收報告書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需包含防制設備效率驗證檢測報告)

	
	
	操作一年
	1、 原(物)料與燃料之購買量證明、產品產量紀錄月報表、使用量紀錄月報表
2、 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錄、操作紀錄月報表
3、 連續自動檢測設施監測紀錄月報表(非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裝設者不需檢附)

4、 新設防制設備之管道檢測報告書影本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既存設備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前
	1、 申請公文
2、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說明書與防制設備效率驗證檢測報告
3、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設置經費與相關購買憑證
4、 前一年度繳交空污費之繳費單
5、 前一年度之原(物)料與燃料之購買量證明、產品產量紀錄月報表、使用量紀錄月報表
6、 前一年度之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錄、操作紀錄月報表
7、 前一年度之連續自動檢測設施監測紀錄月報表(非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裝設者不需檢附)或防制設備之管道檢測報告書影本(非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檢測者不需檢附)

8、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耗材費用減免
	每年一月底前
	1、 申請公文
2、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說明書與防制設備效率驗證檢測報告
3、 前一年度繳交空污費之繳費單
4、 前一年度之原(物)料與燃料之購買量證明、產品產量紀錄月報表、使用量紀錄月報表
5、 前一年度之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錄、操作紀錄月報表
6、 前一年度之連續自動檢測設施監測紀錄月報表(非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裝設者不需檢附)或防制設備之管道檢測報告書影本(非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檢測者不需檢附)

7、 廢棄物處理相關證明憑證
8、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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